2009年淡江大學

赴日本姊妹校交換留學生之甄選資格及相關權益（第二次甄選）
	派遣學校及預定推薦名額
	國際教養大學(2名)
長崎大學(2名)

中央學院大學(2名)

長崎外國語大學(2名)

立命館亞洲太平洋大學（2名）

*以上學校限大學部學生

	留學期間
	2009年4月~2010年3月

	共通條件
	1. 本校在學學生，大學部三年級。

2. 歷年學業成績大學部平均75分以上；經所屬系、院初選通過推薦者。語言能力（請同時檢附合格證書及合格成績）：

A.申請赴大學部之交換留學生，須檢附日本語能力檢定測驗二級（含）以上或其他相當之日語能力（或修業）證明。

B.若無上述證明，請檢附本校專任日語教師開具之日語能力證明（無特定格式，本處備有格式可供參考使用）。

3. 身心健康情形足堪出國留學，並有自信能具獨自海外留學之抗壓能力與適應能力者。為確保學生海外留學時之安全，請家長與學生本人主動告知是否有曾身心重大疾病之就診記錄。

4. 交換生於出國前應先購買自出國日起至加入當地國民保險前之海外醫療及意外保險，並將保險單影印一份送交國交處存檔備查。
5. 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為交換生聯繫、寄發薦送資料，協助取得姊妹校入學許可。因故未獲姊妹校核發之入學許可者，註銷其交換生資格。

6. 一經錄取，非因不可抗拒之人身重大變故，不得以任何理由放棄或中退本校交換留學生之資格。無故退出造成兩校間交流作業困擾者，依相關校規議處。

	學校個別特殊注意事項

	國際教養大學
	1. 該校需負擔宿舍費用。

2. 申請者均需具英文能力TOEFL500分以上。
3.  無特別獎學金。

	長崎大學
	參加10月之甄試生，大學部需具備日語能力測驗二級合格證明。

	中央學院大學
	該校無需負擔宿舍費用。

	長崎外國語大學
	1. 該校需自付宿舍費用。
2. 甄試生需具備日語能力測驗二級合格證明。

	立命館亞洲太平洋大學
	1. 該校需負擔宿舍費用。

2. 如日文課程，日語能力需1級以上；如英語課程，具英文能力(1)TOEFL PBT 550/ CBT213/IBT79分以上或(2)IELT6.0以上。
3. 無特別獎學金。
4. 限修(1) College of Asia Pacific Studies 或 (2)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課程。

	相關權益
	1. 國交處會提供協助交換學生完成護照、簽證、及選課申請等事宜，並依據姊妹校開學狀況自行決定、安排前往行程；如有困難，必要時可請國交處在權責範圍內提供協助。

2. 交換期間需按時繳交本校全額學雜費並於本校註冊；免繳對方學費。

3. 需能獨立負擔在日本國之全數生活及相關費用。

4. 返國後學分抵免，請洽各所屬系所依規定辦理。

5. 至姊妹校留學並無提供工讀機會。

6. 免收住宿費用之學校，赴日後仍需負擔水電等相關雜費。

7. 役男出國前由本校函請各相關縣市兵役單位辦理役男出國手續。役男應於出國前持核准公函及護照，前往兵役單位加蓋出境核准章，並應依規定期限返國。

8. 甄試成績將依所提書面、學業成績與口試成績合併計算。

9. 各校之留學經驗，請至本處網站參考交換生留學回國報告書及問卷。

10. 其他相關未盡事宜，請逕洽本處業務承辦人紀淑珍。

（電話：2621-5656分機2002，2003）

11. 姊妹校相關資訊，請參見各校網站；網址請逕由國交處網站連結。

12. 報名受理截止日期為97年10月13日（星期一）中午12時止，逾期恕不予受理報名。

13. 交換生一旦錄取，不得自行休學、轉學

14. 交換生一旦錄取，需負出席留學生授旗典禮（出國前及回國後）、交換生甄選說明會、前後期經驗分享餐會之義務。並應主動協助及輔導後其準交換生學弟、妹之留學準備，提供必要之資料，資訊。回國後繳交留學報告書，並有義務參加於次年舉辦之交換生返校檢討會及在交換生留學說明會中提供留學國姊妹校外及交換生初到校時之生活適應等協助。

15. 相關權利義務，悉依本校與各相關姊妹校簽訂之協議書內容為準。協議書中如有未盡事宜，經兩校再協議、變更者，則依新協議或變更之內容為準。

16. 與姊妹校之交換學生作業，如經對方要求或其他特殊因素，必須變動原交換計畫內容時，得由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告知已獲錄取之交換學生，或與之洽商變更留學計畫事宜。


· 1. 其餘相關資料、表件請逕入本處網站詳閱：http://www2.tku.edu.tw/~oieie/
· 2. 有問題歡迎前來本處辦公室 (FL501) 洽詢；承辦人：紀淑珍，校內分機2002、2003；專線(02)2629-6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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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學生甄試報名表
                                                        ◎截止時間 97 年10月13日(週一)中午12時
	姓名
	中文
	性 別
	
	志願順序
	第一志願：
第二志願：
第三志願：

	
	英文（與護照、英文成績單一致）
	年 齡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系所及年級
	
	兵役

狀況
	
	平均成績
	
	照    片

	學號
	
	
	
	
	
	

	永久地址

及電話
	
	

	電子信箱
	
	現居住電 話
	市內：
	

	
	
	
	行動：
	

	擬申請進修系所或課程
	
	持有護照
	□ 是  □ 否  到期日：20　/  /  
護照號碼：

	系所主任推薦意見及簽章
	
	院長推薦意見及簽章
	

	附    註
	1. 有意申請者需先獲所屬系、院推薦，始具複試資格。

2. 應備資料：

(1) 報名表、(2)本校中、英文歷年成績單正本【轉學生請檢附專科成績證明】、(3)中、外文自傳【勿以手寫稿】、(4)中、外文研究計劃書【勿以手寫稿】、(5)語文能力證明文件【請附上及格成績影本】、(6)其他相關有助甄試資格審查之證明文件資料影本【非必要，提出時請出示正本備查】、(7)保證書

3. 資料請統一以A4格式製作【正本則不限】，依序放置L形資料夾中，請勿裝訂。

4. 個人繳交資料將於口試結束後退還個人。

5. 審查成績，採學業、書面與口試成績合併計算，依成績高低排序，再依志願先後錄取。

6. 錄取交換生者，返國後需負參加留學生說明會、授旗典禮、學弟妹經驗傳承等義務。


保    證    書

    茲保證              系（所）學生           

（學號：            ）申請本校2009年日本姊妹校交換留學生甄試，如經錄取，必將遵守下列規定，否則願意接受本校相關校規之處分：

1、 恪遵本校及留學學校之相關法規及其給與之待遇，絕不做出任何有損兩校校譽之行為。

2、 對於本交換生計畫案公告之相關作業辦法、權益及義務，均已確實瞭解，並願配合辦理。

3、 為確保交換生海外留學安全，家長與學生本人願意主動告知是否曾有身心重大疾病之就診紀錄。

4、 非因不可抗力之因素，不得以任何理由放棄交換生之資格或中輟學業。研習期滿並按時返校。

                申請人：                    （簽名蓋章）
                家長（監護人）：               （簽名蓋章）
                    （關係：         ）

                系所主管：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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